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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润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与业务资源，聚焦数据科技业务主业，公司拟

转让子公司北京东方宇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参股浑源东方宇华风力开发有限

公司 49%的股权，转让价格随行就市且原则上不低于 2023年 9月 30 日公司应

享有的在浑源东方宇华风力开发有限公司的账面净资产（9021万元）。为提高

决策与执行效率，申请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总经理）在上述处置决定及定

价原则下与潜在的意向收购方谈判沟通并签署相关交易文件。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公众公司及其控

股或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

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 

（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

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

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

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三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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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条 计算本办法第二条

规定的比例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且购买股权导致公众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

股权的，其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

准，资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出售

股权导致公众公司丧失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分别以被

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以及净资产额为准。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

成交金额为准；出售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该股权的账

面价值为准； 

……”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资产总额和资

产净额分别是 510,900,111.24 元、310,791,108.54 元，截止 2023 年 9 月 30

日，本次转让标的浑源东方宇华 49%的股权账面价值 96,905,537.73 元，占公

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资产总额、资产净额的比例分

别是 18.97%、31.18%。 

综上，本次交易不构成《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2023 年 11 月 15 日，公司收到浑源东方宇华股东会决议，该股东会决议

主要内容为“公司截止至 2023年度 6月 30 可分配利润……，北京东方宇华能

源投资有限公司分得 6,579,748.96元”，根据该股东会决议，本次转让标的浑

源东方宇华 49%的股权账面价值较截止 2023 年 9 月 30 日的账面价值有所下

降，因此相关比例进一步下降，本次交易亦不构成《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暂无法判断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授权管理层（总经理）与潜在的意向收购方谈判沟通，收购方暂不

确定，目前暂无法判断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如谈判沟通确定的收购方为公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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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公司将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以下简称“《治

理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再次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全票通过

《关于子公司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议案》。 

根据《治理规则》第八十二条、《公司章程》第九十三条，本议案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授权管理层（总经理）与潜在的意向收购方谈判沟通，如最终谈

判沟通确定的成交金额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公司将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以下简称“《治理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再次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交易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六）交易标的不属于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交易标的不属于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

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本次交易授权管理层（总经理）与潜在的意向收购方谈判沟通，最终收购方

暂不确定，待相关协议签署后公司将补充披露相关内容。 

三、交易标的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浑源东方宇华风力开发有限公司 49%的股权 

2、交易标的类别：□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股权类资产 □其他 

3、交易标的所在地：大同市浑源县官儿乡李家庄村南 

4、交易标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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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股东及持股比例：上海电力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51%、北京东方宇华能

源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49% 

6、主营业务：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 

7、设立时间：2014 年 7月 11日 

8、注册资本：17,328万人民币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子公司北京东方宇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浑源东方宇华风力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浑源东方宇华”）49%的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

和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诉讼、仲裁或被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定价情况 

（一）交易标的财务信息及审计评估情况 

1、标的公司最近一年资产、收入情况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浑源东方宇华资产总额 931,005,084.36 元，净

资产 191,734,962.59 元，营业收入 82,730,216.54 元，净利润 6,823,759.75

元，无或有事项。 

上述数据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中汇会审[2023]3365号）。 

2、标的公司股权最近一年在挂牌公司财务报表的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浑源东方宇华 49%的股权在公司财务报表的账

面原值为 94,294,056.40 元，已计提减值准备的金额 0 元，账面价值为

94,294,056.40元。 

 

（二）定价依据 

转让价格随行就市且原则上不低于 2023 年 9 月 30 日公司应享有的在浑

源东方宇华风力开发有限公司的账面净资产（902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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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转让价格随行就市且原则上不低于 2023 年 9 月 30 日公司应享有的在浑

源东方宇华风力开发有限公司的账面净资产（9021万元），交易定价存在公允

性。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协议尚未签署，待签署后公司将补充披露相关内容。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本次交易协议尚未签署，待签署后公司将补充披露相关内容。 

 

六、交易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与业务资源，聚焦数据科技业务主业。 

 

（二）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本次交易授权管理层（总经理）与潜在的意向收购方谈判沟通，最终收购

方、交易价格、交易完成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存在不能完成交易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不会引起公司主营业务、商业模式发生重大变化。预计本次交易

能够进一步充实公司现金流，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及财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七、备查文件目录 

《北京东润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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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润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11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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